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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市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名称、董事、总经理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

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一、绍兴市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名称变更情况 

（一）变更前后的公司名称 

根据绍兴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经营发展需要，绍兴

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更名为绍兴市城市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上述事项已经公司股

东会审议通过。 

（二）涉及的债券名称、简称及代码变更情况 

本次公司名称变更不涉及公司已发行债券名称、简称及代码

变更的情况。 

（三）与债券相关的债权债务关系继承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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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公司名称变更不影响原签署的与公司发行债券相关法

律文件的效力，公司本次名称变更前的债权债务关系均由更名后

的公司继承。原签署的相关法律文件对公司已发行的债券继续具

有法律效力，不再另行签署新的法律文件。 

（四）事项进展 

上述事项已于 2025年 1月完成工商变更。 

（五）信息披露及付息兑付相关承诺 

公司承诺将按照原债券发行条款和条件继续合规履行信息

披露、兑付兑息等义务。 

二、公司董事会成员变更情况 

（一）公司董事会成员变更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公司任命章瀚为公司副董事长、总

经理，任命刘坚明为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公司董事会成员由方

维炯（董事长）、谢栋梁、宋雪亮、徐海军、刘巍（职工董事）

变更为方维炯（董事长、执行事务的董事）1、章瀚、刘坚明、谢

栋梁、宋雪亮、徐海军、刘巍（职工董事）。 

（二）新聘任人员的基本情况 

章瀚，男，1974 年 5月生。历任绍兴市上虞市建设局党委委

员、副局长，百官街道党委副书记（挂职），绍兴市上虞市崧厦

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绍兴市上虞市高铁新城党工委书记、管委

会主任，绍兴市上虞区小越镇党委书记，绍兴市上虞区政府党组

 
1  经公司近期召开的股东会审议，公司法定代表人由董事长担任调整为由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担

任；同时根据股东会决议任命方维炯为公司执行事务的董事，公司法定代表人尚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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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法制办、外事办、应

急办主任，绍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委委员、副局长，绍兴市

财政局党委委员、副局长。现任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

经理。 

刘坚明，男，1974年 11 月生。历任绍兴市新昌县澄潭镇党

委副书记，绍兴市委办公室秘书处副处长，绍兴市委督查室副主

任，绍兴市委办公室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兼政工处副处长，绍兴

市委、市政府总值班室主任，绍兴市纪委派驻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纪检组副组长，绍兴市纪委、市监委派驻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纪检监察组副组长，绍兴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纪委书记、党委委员、监察专员，绍兴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副总经理。现任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

副总经理。 

（三）人员变动所需程序及其履行情况 

上述人员变动已经有权机构审议通过并于 2025 年 1 月完成

工商变更。 

三、公司总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变更情况 

（一）公司总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变更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公司任命章瀚为公司总经理，任命

刘坚明为公司副总经理。 

（二）新聘任人员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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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瀚、刘坚明相关简历详见本公告“二、公司董事会成员变

更情况”之“新聘任人员的基本情况”。 

四、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一）本次公司名称变更属于公司经营活动中的正常事项，

公司目前经营状况良好，本次公司名称变更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

营和偿债能力产生重大影响。 

（二）本次董事、总经理等相关人员变更不会对公司日常管

理、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产生重大影响。 

与此同时，针对上述事项，公司履行内部程序后已完成公司

章程修订，以上变更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本公

司章程规定，合法有效。 

五、信息披露承诺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履行同等职责的

人员承诺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此公告。 

（此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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